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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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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灭火救援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1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施巍、张学魁、张磊、魏捍东、朱青、薛林、王治安、何宁、邓樑、苗国典、陈智慧、

曹永强、阮桢、孙伯春、赵轶惠。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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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消防法》规定: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

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公安消防队主要承担地震等自然灾害、建筑施工事

故、道路交通事故、空难等生产安全事故、恐怖袭击、群众遇险等社会安全事件的抢险救援任务,同时协

助有关专业队伍做好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生物灾害、矿山事故、危险化学品事

故、水上事故、环境污染、核与辐射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抢险救援任务。
消防应急救援系列国家标准主要是针对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承担的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

和社会安全事件等抢险救援任务,以及目前由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实际承担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水
灾、风灾、泥石流、水上事故、建筑物倒塌等抢险救援任务而制定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消防应急救援的对

象,规范消防应急救援装备配备、训练设施建设、技术训练、作业规程和人员资质等。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是消防应急救援技术训练的要求,其训练项目组成以GB/T29176《消防应急救

援 通则》中所提出的消防应急救援技术类型为依据,各类技术训练所采用的训练设施在GB/T29177
《消防应急救援 训练设施要求》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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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急救援 技术训练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应急救援技术训练的术语、定义、技术训练项目和训练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的消防应急救援技术训练,其他消防队和应急救援队可参

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5907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GB/T29176 消防应急救援 通则

GB/T29177 消防应急救援 训练设施要求

GA/T967—2011 消防训练安全要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5907及GB/T2917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技术训练 technicaltraining
为提高消防员应急救援技能和装备操作技术水平而组织开展的训练活动。

4 技术训练项目

4.1 根据救援技术类型要求和训练设施的功能,可将消防应急救援技术训练(以下简称技术训练)分为

基础技术训练与应用技术训练。

4.2 基础技术训练项目包括:

a) 基本能力训练;

b) 训练塔及绳索救援技术训练;

c) 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技术训练;

d) 心理行为训练。

4.3 应用技术训练项目包括:

a) 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技术训练;

b) 道路交通事故救援技术训练;

c)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救援技术训练;

d) 水域救援技术训练;

e) 野外山岳救援技术训练;

f) 受限空间救援技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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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沟渠救援技术训练;

h) 组合技术训练。

5 训练要求

5.1 人员要求

5.1.1 训练人员包括:训练组织者、教员、安全员、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

5.1.2 训练组织者应制定形成文件的技术训练计划,规定训练目的、内容、进度和要求。

5.1.3 教员应向受训指挥员和受训战斗员清晰讲解训练目的、训练内容、训练设施与训练安全要求。

5.1.4 安全员的职责应符合GA/T967—2011中附录A中的要求。

5.1.5 受训指挥员应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判断能力和现场指挥经验,训练中指挥程序清晰、内容完

整、分工明确。

5.1.6 受训战斗员应具备基本训练器材的操作能力,训练中服从指挥、按规范正确操作。

5.2 基本要求

5.2.1 训练安全应符合GA/T967—2011中的相关要求。

5.2.2 受训战斗员和受训指挥员应根据训练内容合理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并在使用前进行检查,检查

项目应符合GA/T967—2011附录B中的要求。

5.2.3 训练设施应符合GB/T29177中的要求。

5.2.4 训练器材应为符合国家相关市场准入规定的合格产品。

5.2.5 受训战斗员在完成基础技术训练的基础上,方可参加应用技术训练。

5.2.6 训练中应有专人做好各类记录,按要求归档。

5.2.7 训练结束后,安全员应清点人数,整理和检查器材。

5.3 评价要求

5.3.1 教员应根据训练内容对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进行考核。

5.3.2 对基本能力训练,应分别对每类器材的使用进行训练评价,成绩按合格与不合格两级制评定,其
中熟练使用器材并符合操作程序和要求的为合格,反之为不合格。

5.3.3 对心理行为训练,应分别对受训人员的心理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进行训练评价,成绩按合格与

不合格两级制评定,其中心理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符合要求的为合格,反之为不合格。

5.3.4 对其他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训练,应分别对每类技术训练项目进行训练评价,成绩按优秀、良
好、合格与不合格四级制评定,其中完成100%训练内容的为优秀、能完成80%训练内容的为良好、能完

成60%训练内容的为合格、不能完成60%训练内容的为不合格。

5.3.5 训练组织者可结合训练操法、训练设施和训练器材的特点进一步确定评分细则。

6 基础技术训练

6.1 基本能力训练

6.1.1 训练目的

受训战斗员能够熟悉各类应急救援器材与个人防护器材的适用场合、功能特点、使用方法、安全事

项等内容,能够熟练操作各类应急救援器材,佩戴个人防护器材,具备一定应急救援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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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训练内容

6.1.2.1 教员通过理论学习、现场演示等方式组织受训战斗员学习各类应急救援器材与个人防护器材

的适用场合、功能特点、使用方法、安全事项等内容。

6.1.2.2 教员组织受训战斗员开展各类应急救援器材与个人防护器材的实际操作训练。

6.1.2.3 教员通过理论学习、现场演示等方式组织受训战斗员,开展攀越消防障碍、攻坚技巧等个人技

能训练。

6.2 训练塔及绳索救援技术训练

6.2.1 训练目的

使受训指挥员能准确实施救援计划,组织搜集、上报现场情况,确定抢险救援技术、战术措施,部署

作战任务,组织协同作战,落实安全保障。
使受训战斗员能熟练应用防坠落、牵引、救生、个人防护等器材,掌握锚固、攀登、下降、水平移动、人

员输送等绳索救援技术和防护方法。

6.2.2 训练内容

6.2.2.1 教员向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讲解消防训练塔高度、结构、锚固点位置等情况。

6.2.2.2 在地面上,受训战斗员进行结绳、绳索延伸、绳索固定、绳索拆解、绳索收整打包及安全带穿戴

等训练。

6.2.2.3 在地面上,受训战斗员使用扁带或多功能吊带等器材,进行建立支点、绑缚、搬运伤员训练。

6.2.2.4 利用消防训练塔,受训战斗员使用绳索、8字环、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钩等器材,进行锚固、攀
登、下降、水平移动、制动训练。

6.2.2.5 利用消防训练塔,受训战斗员使用绳索、卷扬机、担架、躯体固定气囊等器材,进行向上救出、
向下救出和水平救出训练。

6.2.3 训练安全要求

6.2.3.1 安全员应确保安全绳、安全钩固定点稳定可靠、安装牢固。

6.2.3.2 绳索与物体边缘接触时,应采取措施或使用器材进行保护。

6.3 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技术训练

6.3.1 训练目的

使受训指挥员能熟悉建筑构件与破拆器材特性,能指导救援人员合理选择破拆器材和支撑方法。
使受训战斗员能熟悉建筑构件与破拆器材特性,掌握破拆建筑构件和支撑空间的技术。

6.3.2 训练内容

6.3.2.1 教员向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讲解建筑构件类型、承重结构等情况。

6.3.2.2 针对金属结构、木结构、砖石砌体以及钢筋混凝土墙体等不同建筑构件类型选择破拆器材。

6.3.2.3 受训战斗员使用所选器材对训练设施中的模拟防盗门、卷帘门、窗户栅栏、钢结构围栏等结

构,进行破拆训练。

6.3.2.4 受训战斗员使用钢架、护木、千斤顶、支撑套具等起重支撑器材,对训练设施中由梁柱和各种

形状砖石所构成的空间进行支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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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训练安全要求

6.3.3.1 训练前,安全员应检查器材各部件连接情况,确保无松动、损坏现象。

6.3.3.2 破拆训练中应做好支撑保护,不应破拆超出作业范围的物体。

6.3.3.3 起重支撑器材应随支撑作业进度调整并补充支撑点,使被支撑对象保持稳固。

6.4 心理行为训练

6.4.1 训练目的

提高受训战斗员在高空、地下涵洞、烟热等环境下作业的心理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

6.4.2 训练内容

主要包括在高空索桥、空中单杠、背摔台、绳网、竖井、悬崖训练区、烟热训练室等训练设施上进行的

心理行为训练。

6.4.3 训练安全要求

6.4.3.1 训练前,受训战斗员应学习相关心理知识。

6.4.3.2 心理行为训练应由经过专业人员指导,并根据受训者进行针对性训练。

6.4.3.3 进行烟热环境下训练时,安全员在训练前应对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进行检查,做好安全防

护和现场急救准备工作,训练中应通过控制室对受训战斗员进行实时监测。

6.4.3.4 进行高空训练时,应使用防坠落器材、安全网、保护垫进行保护。

7 应用技术训练

7.1 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技术训练

7.1.1 训练目的

使受训指挥员能辨别危险化学品种类,对现场危险等级进行初步评估,指导救援人员合理选择器

材,确定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法。
使受训战斗员能熟练应用侦检、堵漏、输转、洗消、防护等器材,掌握侦检、警戒、稀释、围堵、分流、吸

收、输转、堵漏、洗消和救生等救援技术和防护方法。

7.1.2 训练内容

7.1.2.1 针对泄漏物质种类、泄漏容器储量、泄漏部位以及现场风速、风向等环境情况,使用侦检器材,
进行侦检训练。

7.1.2.2 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进行个人防护装备的穿戴训练。

7.1.2.3 通过识别危险化学品的品名和危害性表现,受训指挥员对现场危险状况进行初步评估。

7.1.2.4 根据侦检结果确定警戒范围,划分危险区和安全区,设置警戒标志和出入口,并根据检测数

据,适时调整警戒范围。

7.1.2.5 模拟现场发生危险状况,安全员发出警示信号,现场所有人员进行撤离训练。

7.1.2.6 模拟气体危险品泄漏,受训战斗员使用喷雾水枪、水力排烟机等器材,进行驱散训练。

7.1.2.7 模拟液体危险品泄漏,受训战斗员使用木屑、沙土或吸附垫等器材,进行围堵、分流和吸收训

练;泄漏物体可使用水稀释时,进行稀释训练。

7.1.2.8 模拟罐体、管道、阀门、法兰等处的泄漏,受训战斗员使用堵漏器材,进行带压封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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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9 针对泄漏物质,受训战斗员使用输转泵、集污袋等输转器材,进行输转训练。

7.1.2.10 合理设置洗消站,选择正确的洗消方法,进行人员与器材洗消训练。

7.1.3 训练安全要求

7.1.3.1 堵漏训练时,泄漏点周围应设置水幕、喷雾水枪等进行保护。

7.1.3.2 输转训练时,管线、设备应良好接地,不应在地面拖拉倒罐输转器材。

7.1.3.3 使用洗消帐篷进行洗消时,应调节好水温;使用水枪进行洗消时,应避免水流冲击伤人。

7.1.3.4 使用洗消剂清洗现场时,避免残液存留,特别是在低洼地、下水道、沟渠等处。

7.2 道路交通事故救援技术训练

7.2.1 训练目的

使受训指挥员能根据现场情况迅速选择或制定合理的救援方案,准确实施救援计划。

使受训战斗员能熟练应用起重、撑顶、破拆、牵引、个人防护等器材,掌握警戒、起重、撑顶、破拆、牵
引、救生等道路交通事故救援技术和防护方法。

7.2.2 训练内容

7.2.2.1 教员向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讲解模拟事故车辆类型、救援要点等情况。

7.2.2.2 检查和阻断燃油泄漏,切断电源。

7.2.2.3 针对事故车辆位置、受损或倾覆情况、事故环境和被困人员情况,进行侦检训练。

7.2.2.4 划定警戒区域,设置警戒线。

7.2.2.5 受训战斗员使用起重气垫、支撑套具等器材,进行起重和撑顶训练。

7.2.2.6 受训战斗员使用破拆器材,针对汽车AB柱、车窗、车门、方向盘、安全带、后备箱等重要构件,
进行破拆训练。

7.2.2.7 受训战斗员使用抢险救援车、扩张器等器材,进行牵引训练。

7.2.2.8 针对现场被困人员,受训战斗员进行心肺复苏、骨折固定、伤员搬运等基本救生训练。

7.2.3 训练安全要求

7.2.3.1 现场作业时,受训战斗员应做好防飞溅、防挤压等防护。

7.2.3.2 起重撑顶训练时,应准确判断受力情况,做好固定和支撑保护。

7.2.3.3 安全员应确保起重气垫、支撑套具、钢索、钩环等器材安放到位、连接稳固。

7.3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救援技术训练

7.3.1 训练目的

使受训指挥员能准确实施救援计划组织搜集、上报现场情况,确定抢险救援技、战术措施,部署作战

任务,组织协同作战,落实安全保障。
使受训战斗员能熟练应用侦检、排烟、起重、支撑、破拆、个人防护等器材,掌握警戒、侦检、破拆、起

重、撑顶、照明、送风、救生等建筑物倒塌事故救援技术和防护方法。

7.3.2 训练内容

7.3.2.1 教员向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讲解模拟倒塌建筑物的结构、布局、面积、承重构件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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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划定警戒区域,设置警戒线。

7.3.2.3 通过外部观察或使用检测设备,进行倒塌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判断训练。

7.3.2.4 受训战斗员使用起重气垫、支撑套具、单杠梯、护木等器材,针对出入通道、倾斜墙体等重点位

置或不牢固建筑构件,进行起重和撑顶训练。

7.3.2.5 在倒塌建筑物入口处,受训战斗员使用气体探测仪等器材,对内部环境持续进行侦检训练。

7.3.2.6 受训战斗员使用生命探测仪等器材或搜救犬、机器人,进行被困人员侦检训练。

7.3.2.7 受训战斗员使用坑道小型空气输送机、排烟机等送风排烟器材,进行送风排烟训练。

7.3.2.8 受训战斗员进行废墟行走、黑暗摸索前进训练。

7.3.2.9 受训战斗员使用破拆器材,针对倒塌建筑物中的墙体、楼板等构件,进行破拆训练。

7.3.2.10 针对现场被困人员,受训战斗员进行伤情检查、心肺复苏、骨折固定、伤员搬运等基本救生

训练。

7.3.3 训练安全要求

7.3.3.1 受训战斗员不得进入非作业区,未经许可不应进入结构已经明显松动的建筑内部,不应登上

已经受力不均的阳台、楼板、屋顶等部位,不应钻入非稳固支撑的建筑废墟下方。

7.3.3.2 受训战斗员进入倒塌建筑物内部后,安全员应实时监测倒塌建筑物内部气体。

7.3.3.3 倒塌建筑物内部结构复杂或采光不佳时,应标明出入通道和进行现场照明。

7.3.3.4 进行送风训练时,应防止发动机尾气直接进入倒塌建筑内部。

7.4 水域救援技术训练

7.4.1 训练目的

使受训指挥员能准确实施救援计划组织搜集、上报现场情况,确定抢险救援技、战术措施,部署作战

任务,组织协同作战,落实安全保障。
使受训战斗员能熟练应用安全绳、救生抛投器、冲锋舟、个人防护等器材,掌握侦检、警戒、保护、游

泳、潜水、横渡、救生等水域救助技术和防护方法。

7.4.2 训练内容

7.4.2.1 教员向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讲解训练区水深、水面宽度、水质浑浊程度、现场环境等

情况。

7.4.2.2 针对被困人员数量、位置、水流情况、离岸距离等现场环境,进行侦检训练。

7.4.2.3 划定警戒区域,设置警戒线。

7.4.2.4 在岸边,受训战斗员模拟进行水中受困者拖救技术、徒手搬运技术与心肺复苏训练。

7.4.2.5 在岸边,受训战斗员进行通信联络(手语、哨音等)训练。

7.4.2.6 在游泳训练区,模拟突发情况,受训战斗员进行紧急自救训练。

7.4.2.7 在游泳训练区,受训战斗员在岸边和船内使用安全绳、安全钩、救生圈、救生抛投器等器材,进
行水面救生训练。在水中,进行游泳和徒手水面救生训练。

7.4.2.8 在基础潜水训练区,受训战斗员进行下潜、水下侦检等基础潜水训练。

7.4.2.9 在激流训练区,受训战斗员使用救生抛投器、绳索、冲锋舟等器材,进行横渡、水面救生和孤岛

救助训练。

7.4.3 训练安全要求

7.4.3.1 受训战斗员下水前,应做好热身,穿着救生衣,并在安全绳保护下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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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2 冲锋舟、橡皮艇下水应使用安全绳保护,船上人员应穿着救生衣。

7.4.3.3 安全员应确保安全绳固定点稳定可靠、安装牢固。

7.4.3.4 潜水训练前,安全员应按照GA/T967-2011中附录C的要求进行安全检查。

7.4.3.5 潜水训练中,安全员应定时与受训战斗员进行联络。

7.4.3.6 离水后应立即擦干身体。

7.5 野外山岳救援技术训练

7.5.1 训练目的

使受训指挥员能准确实施救援计划组织搜集、上报现场情况,确定抢险救援技术、战术措施,部署作

战任务,组织协同作战,落实安全保障。
使受训战斗员能熟练应用防坠落、牵引、救生、个人防护等器材,掌握侦检、攀登、缓降、救生等野外

山岳救助技术和防护方法。

7.5.2 训练内容

7.5.2.1 教员向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讲解训练设施基本结构、高度、坡度、危险位置、锚固位置等

情况。

7.5.2.2 在水平地面,受训战斗员使用绳索、背架、担架等器材,进行徒手搬运、背负搬运、担架搬运等

训练。

7.5.2.3 攀岩训练和悬崖巨石训练的要求如下:

a) 对被困人员数量、位置、伤情、现场环境,受训战斗员进行侦检训练;

b) 受训战斗员使用绳带、救援支架、环钩等器材,进行锚固、攀登、缓降、水平移动训练;

c) 受训战斗员使用担架、躯体固定气囊等器材,进行向上救生、向下救生训练。

7.5.3 训练安全要求

7.5.3.1 教员、受训指挥员和受训战斗员应系好安全绳,并采用双保险措施。

7.5.3.2 安全员应确保救援支架支撑部位和安全绳、安全钩固定点稳定可靠、安装牢固。

7.5.3.3 下降和起吊时,应控制绳索速度并保持匀速。

7.6 受限空间救援技术训练

7.6.1 训练目的

使受训指挥员能准确实施救援计划组织搜集、上报现场情况,确定抢险救援技、战术措施,部署作战

任务,组织协同作战,落实安全保障。
使受训战斗员能熟练应用侦检、排烟、照明、救生、个人防护等器材,掌握警戒、侦检、送风排烟、照

明、破拆、撑顶、输转、救生等受限空间救助技术和防护方法。

7.6.2 训练内容

7.6.2.1 教员向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讲解受限空间走向、内部结构、危险位置等情况。

7.6.2.2 受训战斗员使用强光照明灯、消防用荧光棒,针对训练设施中的井深、井壁结构等情况,进行

侦察训练。

7.6.2.3 受训战斗员使用气体探测仪等器材,对井内空气持续进行侦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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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4 划定警戒区域,设置警戒线。

7.6.2.5 清理井口周围区域,并对井口实施加固。

7.6.2.6 受训战斗员使用坑道小型空气输送机、排烟机等器材,进行送风排烟训练。

7.6.2.7 进入受限空间后,针对破拆物、救援通道、井内积水,受训战斗员分别进行破拆、撑顶和输转

训练。

7.6.2.8 使用安全绳、救援支架、吊桶、担架、躯体固定气囊等器材,受训战斗员对被困人员进行下降提

升救援、直立下井救援和悬垂下井救援等救生训练。

7.6.3 训练安全要求

7.6.3.1 受训战斗员进入深井内部后,安全员应实时监测深井内部气体。

7.6.3.2 井口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以及发动机等易产生振动的设备。

7.6.3.3 进行送风训练时,应防止发动机尾气直接进入沟渠内部。

7.6.3.4 安全员应确保救援支架支撑部位和安全绳、安全钩固定点稳定可靠、安装牢固。

7.6.3.5 下降和起吊训练时,应控制绳索速度并保持匀速。

7.7 沟渠救援技术训练

7.7.1 训练目的

使受训指挥员能准确实施救援计划组织搜集、上报现场情况,确定抢险救援技、战术措施,部署作战

任务,组织协同作战,落实安全保障。
使受训战斗员能熟练应用侦检、排烟、照明、支撑、救生、个人防护等器材,掌握侦检、警戒、送风、输

转、照明、支护、起吊、救生等沟渠救助技术和防护方法。

7.7.2 训练内容

7.7.2.1 教员应向受训指挥员与受训战斗员讲解沟渠类型、内部结构、深度、宽度、斜度等情况。

7.7.2.2 受训战斗员使用气体探测仪等器材,对沟渠内空气持续进行侦检训练。

7.7.2.3 受训战斗员使用强光照明灯、消防用荧光棒等照明器材,针对训练设施中的沟渠深度、沟渠壁

类型等情况,进行侦察训练。

7.7.2.4 划定警戒区域,设置警戒线,清理沟渠周围区域。

7.7.2.5 使用木板保护沟渠边缘。

7.7.2.6 受训战斗员使用坑道小型空气输送机、排烟机等器材,进行送风排烟训练。

7.7.2.7 受训战斗员使用护木、支撑套具、撑顶器、千斤顶等器材,针对沟渠边缘等危险位置,进行支护

训练。

7.7.2.8 受训战斗员使用生命探测仪、工兵铲等器材,进行人员侦检和救生训练。

7.7.2.9 受训战斗员使用安全绳、救援支架、担架等器材,进行起吊、救生训练。

7.7.3 训练安全要求

7.7.3.1 受训战斗员进入沟渠内部后,安全员应实时监测沟渠内部气体。

7.7.3.2 沟渠边缘不应堆放杂物以及发动机等易产生振动的设备。

7.7.3.3 进行送风训练时,应防止发动机尾气直接进入沟渠内部。

7.7.3.4 安全员应确保救援支架支撑部位和安全绳、安全钩固定点稳定可靠、安装牢固。

7.7.3.5 下降和起吊训练时,应控制绳索速度并保持匀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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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组合训练

可根据需求组织开展包含不同救援技术类型的组合训练,训练内容与训练安全要求可按7.1至7.7
的项目进行组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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